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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资源规划规〔2025〕8 号

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关于印发厦门市工业用地使用权续期

管理规定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厦门市工业用地使用权续期管理规定》已经市政府常务会研

究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5 年 10 月 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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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工业用地使用权续期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工业用地使用权续期管理，促进工业

企业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》《国务院关于全

国部分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》（国函

〔2025〕86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工业用地，是指在本市辖区内经批准取

得，在政府批文、土地出让合同或土地房屋权属证书上约定或记

载的国有土地使用年限低于法定最高年限的工业用地。

第三条 工业用地使用权期满，土地使用权人需要继续按工

业用途使用土地的，应当至迟于届满前一年申请续期，并应符合

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工业项目处于正常生产运营状态；

（二）申请人与土地使用权人一致，且土地权属清晰、无争

议；

（三）符合国土空间规划、产业发展规划、土地节约集约利

用，满足节能、环保等要求；

（四）工业用地上的建筑物、构筑物符合安全使用要求；

（五）工业用地上存在闲置土地、违法违规使用土地、擅自

改变建筑功能或者违反土地出让合同（用地批文）约定等违法违

规行为的，应当按规定处理完毕后再申请土地使用权续期。

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批准土地使用权续期：

（一）因公共利益被依法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；

（二）因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已纳入政府收储计划范围；

（三）依法不予续期的其他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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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工业用地使用权经批准准予续期的，应当重新签订

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，依照规定支付土地出让金。

第六条 工业用地使用权续期的最高年限与原批准土地使用

年限合计不得超过 50 年。

第七条 经批准续期的工业用地，原政府用地批文或土地出

让合同已约定续期地价计收方式的，按约定执行；未约定的，按

续期批准时点的工业用地所在区域市场评估价计收。

第八条 工业用地使用权续期按下列程序办理：

（一）土地使用权人向属地资源规划部门提出土地使用权续

期申请。

（二）属地资源规划部门对申请项目是否已纳入市级收储计

划，是否符合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政策，是否存在违法违规使用土

地或闲置土地行为等进行初步审查后，通过“多规合一业务平台”，

将信息同步推送给工信、生态环境等部门和项目属地区政府或园

区管委会审查。

区政府或园区管委会负责对原用地是否正常生产运营，是否

已纳入区级收储计划，对照申请时点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标准，

对项目产值、税收等要求及该项目用地提出审查意见,原则上按照

新出让项目产值、税收控制标准与申请人拟定监管协议，经区政

府或园区管委会综合研判近期确无招商需求的，最低可按新出让

项目产值、税收控制标准的 50%与申请人拟定监管协议，并于项目

上报市政府研究之前函告资源规划部门。工信部门负责对项目是

否符合本市产业导向，产业布局、产值、税收提出审查意见。生

态环境部门负责对项目环保要求提出审查意见。

（三）经审查符合本规定的，由资源规划部门对外公示 10 日，

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，由资源规划部门上报市政府研



- 4 -

究。

（四）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的，资源规划部门拟定续期供地方

案报市政府批准后，与申请人签订土地出让合同（含补充合同）

并按规定结缴地价；项目属地区政府或园区管委会与申请人签订

监管协议。原以划拨、限制性出让方式取得用地的，应在续期供

地方案中包含划拨用地、限制性出让用地补办出让方案，一并报

市政府批准。

第九条 土地使用权期满，土地使用权人未申请续期，或申

请续期未获批准的，土地使用权由政府无偿取得。

依照前款规定收回土地，原用地政府批文、土地出让合同等

已约定宗地内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收回方式的，按约定

执行；未约定的，宗地内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原则上由

政府无偿取得。

第十条 本规定自 2025 年 11 月 15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

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2025 年 10 月 9日印发


